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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5月22日讯 回应如何
办理工伤认定；答复今年是否还
有社保缓缴政策；督促协调将解
除合同证明书交给诉求人……
今天，淄博市政府市民投诉中心
发布《区县政府、市政府部门（单
位）主要负责人接话问题办理情
况》，就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孙宏业上
线12345政务服务热线的问题给
出了回复。

博山区市民咨询：如何办理
工伤认定。

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答复：经核实，诉求人系博
山区某企业劳资人员，其单位
有职工目前查出“疑似尘肺”。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规
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
交下列材料：（一）工伤认定申
请表；（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
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
证明材料；（三）医疗诊断证明
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
职业病诊断鉴定书）”。该职工
可在取得正式的职业病诊断证
明书之日起30日内，由用人单
位向参保地人社部门提出工伤
认定申请即可。

张店区市民咨询：其为张店
区企业，咨询今年是否还有社保
缓缴政策。

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答复：2022年，国务院和我
省出台了五大行业、十七大行业
和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灵
活就业人员“阶段性缓缴社保
费”政策，执行期最长不超过1
年。目前阶段性缓缴政策已结
束，未出台新的缓缴政策。

张店区市民咨询：单位为其
缴纳15年左右的社保，今年4月
底 被 辞 退 ，可 以 领 取 多 少 失
业金。

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答复：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
险金的期限，根据其失业前所在
单位和本人按规定累计缴纳失
业保险费的年限计算。累计缴
费时间满1年不满5年的，缴费每
满1年，领取3个月的失业金，但
是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
为12个月；累计缴费时间满5年
不满10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
期限为18个月；累计缴费时间满
10年以上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
期限为24个月。经核实，诉求人
在张店区参保，失业保险缴费时
间为15年5个月，可领取24个月
的失业保险金，目前，张店区失
业 保 险 金 标 准 为 每 人 每 月
1980元。

张店区市民咨询：其为大学
毕业生，计划自主创业，想了解
一下市创业孵化中心办公场地、
水电、网络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答复：淄博市创业孵化中心
作为创业孵化园区，可以为大学
生创业者提供低成本的办公场
所和优质的创业服务。但办公
场地、水、电等费用是否全免费
需要看具体情况。园区分苗圃
区、孵化区、加速区三大功能区，
苗圃区按每人一个工位的标准
分配办公工位，扶持期内免除办
公工位租金、物业费、水电费、供
热供冷等费用；孵化区最高可以
免除70平方米的办公场地租金，
但需缴纳物业费、电费、供热供
冷等费用；加速区最高可以免除
200平方米的办公场地租金，但
需缴纳物业费、电费、供热供冷
等费用。入驻苗圃区最长可享
受1年的创业政策扶持，在扶持
期内或扶持期满后，达到孵化区
或加速区要求的，经专家评审通
过后，可转入孵化区或加速区，
政策扶持期限总计不超过3年。
入驻孵化区或加速区，最长可享

受3年创业政策扶持，孵化区企
业扶持期内达到加速区要求的，
经专家评审通过后，可转入加速
区，政策扶持期限总计不超过
3年。

张店区市民咨询：其母亲即
将60岁，已缴纳了10年居民养老
保险，咨询是否能够补缴。

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答复：对达到待遇领取年龄
（60周岁）但缴费年限达不到规
定年限的参保人，允许办理待遇
领取手续当年一次性补缴，补缴
后累计缴费年限不得超过15年，
但补缴不享受缴费补贴。经核
实，诉求人母亲在张店区参保，
其可以在60周岁生日之前到张
店区社保中心选择适当的缴费
档次补缴5年，就可以正常享受
待遇。

张店区市民反映：其前期就
职于山东蓝标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2023年10月离职，原单位至
今未开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导
致其无法入职新单位，要求尽快
开具证明。

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答复：经调查，诉求人反映
情况属实。经督促协调，该单位
已于5月16日将解除合同证明书
交给诉求人。

张店区市民反映：其前期就
职于山东九强集团有限公司，去
年因怀孕被公司辞退，劳动仲裁
判定该公司应对其进行赔偿，但
该公司至今拒不执行，要求协调
该公司按照仲裁结果进行赔偿。

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答复：经核实，诉求人提起
的劳动仲裁案件已由高新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按期裁
决结案，用人单位在收到仲裁裁
决书后十五日内向高新区人民
法院提起了诉讼，因此，高新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

的仲裁裁决书未发生法律效力，
该案尚在一审诉讼程序进行审
理，尚未作出最终裁判结果。已
告知诉求人耐心应诉，等待人民
法院作出生效判决文书。

桓台县市民反映：其就职于
山东新世纪钢结构工程有限公
司，2019年离职，该公司至今未
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及社保关系，
要求尽快解除。

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答复：经核实，诉求人反映
单位在桓台县参保，自2019年整
体欠费。经协调，该企业与诉求
人达成一致意见，待诉求人到企
业签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后，
即作减员处理。诉求人表示
理解。

张店区市民反映：其父亲
1979年参加工作，2023年10月份
到达退休年龄，因档案中缺少
1981年—1989年（二毛棉纺厂）、
1989年—2004年（淄博一轻供销
公司）参加工作的材料，无法办
理退休，要求协调按照最低工作
年限15年办理退休。

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答复：经核实，诉求人父亲
在张店区参保，共缴费7年5个
月，本人仅有1979年入职二毛棉
纺厂的一份材料，不符合办理退
休的条件。已告知诉求人进一
步查找人事档案或人员增加、减
少表等缴费资料，诉求人表示
理解。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赵志斌 刘文思

淄博市人社局局长孙宏业接话问题办理情况公布

企业“阶段性缓缴社保费”政策已结束

淄博5月22日讯 要求及时
发放租赁费并尽快交房；要求协
调维修房屋；要求协调尽快办
证……今天，淄博市周村区委常
委、副区长李建华上线12345。
在一个半小时的接听时间里，共
接听了13名市民通过0533-
5112345打来的热线电话。

李建华表示，对群众反映的
问题进行再梳理、再整改，举一
反三。在工作机制上再完善、岗
位责任上再压实、问题处置上再
规范。同时，将进一步优化办事
流程、改进工作作风，全力提升
周村人民群众的认同感、幸福
感、获得感和满意度。

区县政府、市政府部门（单位）
主要负责人接话清单（第18期）
接话领导：
周村区委常委、副区长 李建华

1.周村区市民反映：大街街

道爱国东区回迁房至今未交房
且租赁费发放不及时，要求及时
发放租赁费并尽快交房。

2.周村区市民反映：2018年
北郊镇固玄店村取消离婚妇女
的农村经济集体组织成员的资
格，镇政府承诺2023年12月底前
处理完毕，但至今未处理，要求
尽快恢复其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3.周村区市民反映：其为永
安街道办事处北门里生活区83

号楼业主，2022年老旧小区改造
造成其房屋漏水、楼板断裂、墙
皮脱落，街道办事处承诺维修，
但 是 一 直 未 维 修 ，要 求 协 调
维修。

4.周村区市民反映：其为北
郊镇碧桂园云璟湾小区业主，小
区东门门口道路杂草丛生、坑洼
不平，影响通行，要求尽快维修。

5.周村区市民咨询：丝绸路
街道太乙街棚户区改造项目何

时交房。
6.周村区市民反映：其为南

郊镇前辛村村民，其耕地被违规
占用建设厂房，法院已判决要求
拆除违建，但南郊镇至今未拆
除，要求尽快依法拆除。

7.周村区市民反映：其为北
郊镇融创滨江壹号小区一楼业
主，因其房屋在楼梯间与电梯间
均无进户门，前期开发企业承诺
取消公摊面积并退费，但2023年8
月开发企业张贴通知告知重新
测绘后需要支付公摊面积费用，
认为不合理，要求协调退还前期
承诺的公摊费用；其于2022年交
房，至今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
要求协调尽快办证。

8.周村区市民反映：大街街
道万城花开项目工地经常在学
生放学时间洒水，喷溅至行人身
上，建议错峰洒水。

9.文昌湖市民反映：其为萌
水镇中梁壹号院小区7号楼业
主，2023年12月份装修完毕后押
金3000元未退还，因小区在交房
时车库、绿化未完善，当时物业
公司与业主签订协议未处理完
毕前无需缴纳物业费，现物业公
司欲将装修押金转成物业费，认

为不合理，要求退还装修押金；
建议尽快成立业主委员会。

10.周村区市民反映：深圳路
自张周路中梁首府花园小区至
美林小镇小区路段西侧20米公
共绿化带被附近村民破坏，种植
庄稼与蔬菜，要求恢复绿化；该
路段法桐树前期大风刮断后无
人补种，要求补种；该路段北孝
妇河两岸银杏树、洋槐树、楠木
枯死无人修剪且草坪修剪不及
时，要求及时修剪。

11.文昌湖市民咨询：其在文
昌湖工作，但户口不在文昌湖，
咨询其孩子能否在文昌湖幼儿
园上学。

12.文昌湖市民反映：商家镇
麓湖小区交房后没有物业管理，
没有无障碍通道，不动产权证也
未办理，要求协调解决；商家镇
孔子文化园小区没有燃气和自
来水，要求协调解决。

13.周村区市民反映：其为大
街街道恒兴启程小区业主，该项
目被列为保交楼项目，应于今年
5月份交房，但现在施工进度慢，
要求核实具体交房时间。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赵志斌 刘文思

周村区副区长李建华上线12345

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再梳理再整改

周村区副区长李建华上线12345。

淄博5月22日讯 经历过
周一的气温“大跌”后，近两日淄
博气温连续回升，并将于周四达
到近期最高点。不过，从未来一
周看，淄博气温起伏不断，“升—
降—升—降”特征明显，如同走
出了一条波浪线。

在过去不久的这个周末，淄
博经历一次降水过程，给炎热的
天气稍稍降温。据市水文中心
数据显示，19日8时—20日8时，
全市平均降雨6.9毫米，各区县
平均：张店区3.7毫米，周村区
0.4毫米，临淄区4.1毫米，淄川
区9.5毫米，博山区4.3毫米，桓
台县0毫米，高青县5.2毫米，沂
源县12.4毫米。局部降雨量比
较大的站点是：沂源县气象局
51.9毫米，博山区石门48.5毫
米，沂源县南麻42毫米、大坡
40.5毫米，淄川区罗村39毫米。
截至20日晨，全市今年累计降
水78毫米，比历年同期偏少
18%，比去年同期偏少10%。

根据预报，未来一周，还有
降水光顾淄博。22日—23日，
淄博天气晴好，低层偏南气流强
劲，温度继续升高，最高气温将
升至34℃左右；24日—25日，云
量增多，最高气温降至29℃后
再回升；26日，有一次对流降水
过程，最高气温30℃左右；27
日—28日，天气晴好，最高气温
29℃升至33℃左右。

从我省来看，未来4到7天，
全省有一次雷雨或阵雨天气过
程。25—26日，全省天气多云
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滨州、东营、
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南
风3～4级转北风4～5级阵风6
～7级。27—28日，全省天气晴
间多云，半岛地区北风4～5级
阵风6级转南风3～4级，其他地
区北风转南风3～4级。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孙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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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30℃左右
未来几天依旧很热
周日将有降水


